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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國語文學系【學士班】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

〔103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〕 

科目名稱 
修

別 

規

定 

學

分 

學

期

數 

第一

學年

第二

學年

第三

學年

第四

學年 認定方

式 

須修本

門課 

之科目

代碼 

備註 

(先修科目說明)
上下上下上下上下

英語語言學概論 

Introduction to English 

Linguistics 

必

修 
6 2 ｖｖ 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西洋文學概論 

Introduction to Western 

Literature 

必

修 
3 1 ｖ 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文學作品讀法 

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

必

修 
3 1 ｖ 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文化研究概論 

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

of Culture 

必

修 
3 1 ｖ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英語口語訓練（一）： 

口語訓練與聽力 

English Oral Training (I):

Oral Training and 

Listening 

必

修 
6 2 ｖｖ 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寫作與閱讀（一） 

Writing and Reading (I) 

必

修 
6 2 ｖｖ 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英語口語訓練（二）：口

語訓練與閱讀 

English Oral Training (II): 

Oral Training & Reading

必

修 
6 2   ｖｖ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

先修科目:英語口

語訓練(ㄧ)：口語

訓練與聽力 

寫作與閱讀（二） 

Writing and Reading (II) 

必

修 
6 2   ｖｖ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

先修科目:寫作與

閱讀(ㄧ) 

翻譯專題 

Topics on Translation 

必

修 
3 1       ｖ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發音語音學 

Articulatory Phonetics 

群

修 
3 1 ｖ  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英語語言史 

History of English 

群

修 
3 1   ｖ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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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nguage 

英國文學：1600 以前 

English Literature Before 

1600 

必

修 
3 1   ｖ 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英國文學：1600 至 1800

English Literature from 

1600 to 1800 

必

修 
3 1    ｖ 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十九世紀英國文學 

19th Century English 

Literature 

必

修 
3 1     ｖ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二十世紀英國文學 

20th Century English 

Literature 

必

修 
3 1      ｖ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美國文學 1865 以前 

American Literature 

Before 1865 

必

修 
3 1     ｖ 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美國文學 1865 以後 

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

1865 

必

修 
3 1      ｖ   

需為本

系開課
  

規定必修：63   學分 

本系最低畢業總學分數：136 學分(軍訓、體育不計入畢業學分) 

群修條件說明： 

群修：此群修課程中至少必修一門。 

特殊修課規定： 

1.本系自九十一學年度起規劃文學、語言學/英語教學學程，依規定修畢學程者，得由本系授

予學程證書，學生亦可不修習上述學程，自由修習本系所有選修科目。其他相關規定請見

系網頁。  

2.有「銜接性質」及「(一)、(二)」之科目，不能同時選修，也不得跳修；兩學期皆通過者方

能選修下一級課程。如欲申請跳修或免修，請依本系跳修辦法及免修辦法提出申請。 

3.全學年之科目，未選修「上學期」者不得跳修「下學期」；補(重)修亦然。 

4.全學年的科目，若上學期不及格，須經主任簽名核准，始得續修下學期。 

5.軍訓、體育選修課不列入畢業總學分 
6.本系自93學年度起開始實施英國語文學系「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」，凡本系學生必須符

合本辦法之規定始得畢業。 

  

辦公室電話：    63913     


